【中国民生信托-重庆-渝北】项目

监管事项审核意见

编号：***事项第【     】号

	致：
	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

	发起人
	王林
	日期
	2021.04.19
	项目名称
	中国民生信托-重庆-渝北项目

	审批事项标题
	项目公司重签总包合同用印申请

	是否用印
	　(是 

  □否
	用印类型
	(公章

(合同章

(法定代表人名章  (财务章

□其他：         
	是否用款及金额
	□是    (否

金额：        元

	审核事项说明或摘要
	     项目公司于2021年3月13日用印与山西六建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渝北区两路组团A分区A122-1、A122-2、A122-3地块项目施工总承包合同》，但于2021年3月29日发现签订的该总包合同对方单位-山西六建集团有限公司涉嫌相关人员私刻印章虚假签订此 合同。现项目公司已委托相关律师代为报案处理该事项（详情见附件-关于渝北区两路组团A分区A122-1、A122-2、A122-3地块施工总承包单位变更的说明）。 

    为不影响现场的施工进度，确保在2021年6月份首开组团能够达到预售节点，项目 

公司领导考察后决定陕西建工安装集团有限公司为项目公司渝北区两路组团A分区A122-1、A122-2、A122-3号地块施工总承包工程的总承包方，现今日申请与陕西建工安装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施工总承包合同。相关用印详细资料详见附件。

	康信君安审核意见
	监管专员意见
	　  经审核，项目公司与山西六建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原总包合同已全部收回到项目公司，原合同中印章为假后续相关事项已委托律师报案处理。

此次与陕西建工安装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总包合同中合同总金额及项目公司合约规划金额未发生改变。合同金额、合同付款方式与原总包合同保持一致，合同商务关键条款内容基本与原总包合同保持一致。

经沟通，原合同承包单位（山西六建）未进场施工、未支付合同履约保证金，没有已完成产值，项目公司无须支付已完成工程费；项目公司也未支付合同款。相关项目内部审批流程完备，建议可以签订该合同。

	
	后台（工程、风险等）专业意见（如需）
	风险管理部意见：同意；需注意以下3点：

1、项目公司暂未办理完成施工许可证，不用办理施工许可证更换工作，需重新按新总包单位办理相关报建手续。

2、合同章伪造，原合同应属于无效合同，但合同章伪造没有相关部门认定、裁决，有一定瑕疵，建议没有裁决前，可以要求山西六建能办理撤销原总包合同的补充协议或其书面确认合同无效，会避免后期可能发生索赔、诉讼风险。

3、建议补充条款中增加，如乙方对贷款、预售监管资金的出款截留、挪用情况下的罚则。
审核人：胥海峰　

	
	审核人
	王林
	复核人
	何艳秋　
	审定人
	刘俊财


